
其他要求

1、供货方案：

1.1.采购标的需满足的服务标准、期限、效率等要求；

1.2.采购人收到货物后在合理期限内组织验收。质量保证期内，中标供应商

对货物实行三包（包修、包换、包退）。

1.3.供应商保证合同项下的产品在发货时无任何设计、材料或工艺上的缺陷，

质量符合原出厂标准及本合同约定的要求，提供免费保修期自产品安装调试并经

采购人书面验收合格之日起算，免收材料和人工等一切费用；自收到采购人电话、

传真等维修要求后应在 12小时内到达采购人现场进行维修，如逾期，采购人可

自行组织维修，费用由中标供应商承担。

1.4.供应商负责对采购人操作人员进行产品使用等方面的知识和方法培训，

直至采购人的操作人员能独立熟练操作为止，中标供应商承担培训技师的薪资、

差旅等全部费用。

1.5.供应商免费提供产品性能验证和质量控制校准的耗材等和与之相关的服

务。

1.6.供应商提供的部件之间及产品/设备之间的连线或接插件均视为产品/设
备内部部件，应包含在相应的配置中。

1.7.除了在技术要求中另有规定外，投标人提供的一切产品、仪器、设备或

系统，应符合下列条件：

1.7.1产品、仪器、设备的电源插头要符合中国电工标准。如不符合，则应

提供适合仪器插头的插座，必须要有接地。

1.7.2 如果产品、仪器、设备需特殊的工作条件（如：水、电源、磁场强度、

特殊温度、湿度、震动强度等），投标人应在有关投标文件中加以说明。

2、安装调试要求：

2.1.货物到达安装现场后，中标人接到采购人通知后到达现场组织安装、调

试，达到正常运行要求，保证采购人正常使用。所需的费用包括在投标总价格中。

3、质量、规格要求：

3.1提供产品必须是厂家生产的全新产品，货物指标符合国际相关专业的要

求，符合国内有关标准及行业规定以及甲方的使用要求，符合生产合格标准（符

合厂家技术说明书）,乙方提供原厂合格证明及使用说明书。

4、技术及人员培训要求：

4.1涉及产品基本原理、安装、调试、操作使用和保养维修等有关内容的学

习。供应商应保证在采购人指定交货地点对每包（品目）最终用户设备操作人员

提供终身免费培训。供应商报价时应提供详细的培训方案。培训教员的差旅费、

食宿费、培训教材等费用，应计入报价。


